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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4.36條作出披露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之財務顧問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買賣協議各訂約方就
（其中包括）將買賣協議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零
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延展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
日訂立補充協議。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36條之
規定，買賣協議之完成將受到重大延遲。



茲提述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二零零六
年六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之公佈以及
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內容關於本
公司及京冠（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向北京海開及商
業建設收購北京海澱合共 21%權益。本公司謹此遵照上
市規則第 14.36條之規定，公佈買賣協議之完成將受到
重大延遲。

補充協議已於原最後完成日期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
日之前一日（即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傍晚執行。
因此，公佈補充協議詳情之最早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
月二十八日。

除須取得北京市商務局發出所需批准外，於訂立補充
協議當日，買賣協議之所有其他條件均已獲正式達成。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買方及賣方訂立補充協
議，將買賣協議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零七年三月二
十八日延展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並將以下列
條款取代買賣協議所訂明相關條款：

(a) 倘買方及賣方均未能於原有買賣協議簽立當日
起計 32個月內（即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接
獲北京市商務局之批准，則經修訂買賣協議將
不再具有任何效力，而賣方須即時全數退還買
方支付之代價；及

(b) 倘其他兩份經修訂買賣協議中任何一份未能於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或之前生效，則買方
有權終止收購事項，並要求賣方全數退還收訖
之代價。



基於上述情況，倘經修訂買賣協議未能於二零零七年
七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完成，則買方將有權終止經修訂
買賣協議，並獲賣方悉數退還人民幣 40,068,000元（約相
等於港幣 37,800,000元）之代價。根據經修訂買賣協議，
代價並無應計利息。

於訂立原有買賣協議之時，收購根據上市規則分類為
本公司一項「重大交易」。

收購完成後，本集團將於北京海澱之已發行股本中擁
有 21%權益。有關權益將列作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因此，北京海澱之業績將不會綜合於本集團賬目內。此
外，投資之規模與本集團資產基礎相比並不重大。收購
之總代價約為人民幣 133,600,000元，相當於根據本集團
最近期中期報告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總
資產約 8%。基於上述各項，董事認為完成收購之重大延
遲對本集團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之公佈所
述，有關批准轉讓北京海澱股權之申請已於二零零六
年六月二十一日呈交北京市商務局。預期北京市商務
局一般將於遞交申請後一個月內發出批准。

北京海澱擁有若干歸類為一級開發項目之土地發展項
目。所謂一級開發項目指涉及（其中包括）清拆樓宇、
接駁公用服務及興建社區設施之項目。董事理解，就收
購參與一級開發項目公司之買方而言，中國監管機構
傾向接納中國公司而非外資公司。北京市商務局遲遲
未發出批准，乃歸因於本公司及京冠同屬外資公司。因
此，現階段難以估算取得批准所需時間。鑑於北京海澱
所持發展項目位處黃金地段，加上前景秀麗，董事相
信，延展買賣協議之最後完成日期乃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利益。倘收購事項未能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
日或之前完成，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備以下涵
義：

「收購事項」 指 買方向賣方收購北京海澱
合共 21%權益

「經修訂買賣協議」 指 根據補充協議修訂之買賣
協議

「北京海澱」 指 北京海澱科技園建設股 份
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公
司

「北京海開」 指 北京海開房地產集團公司，
於中國成立之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商業建設」 指 北京市海澱區商業設施 建
設經營公司，於中國成立之
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港幣」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京冠」 指 北京京冠房地產開發有 限
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公司，
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指 本公司及 京冠，而「買方」
亦可指本公司或京冠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買賣協議」 指 下列各訂約方就收購事項
所 訂 立 日 期 為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三 份 原
有買賣協議：

(a) 本公司（作為買方）與
北 京 海 開（ 作 為 賣
方）；

(b) 本公司（作為買方）與
商 業 建 設（ 作 為 賣
方）；及

(c) 京冠（作為買方）與商
業建設（作為賣方），

經日期分別為二零零四 年
十二月一日、二零零五年二
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五年六
月二十五日、二零零六年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及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之 各 項 補 充
協議作出補充，而「買賣協
議」亦可指經有關上述補充
協 議 修 訂 之 任 何 原 有 買 賣
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協議」 指 各買賣協議之各訂約方 所
訂 立 日 期 為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三 份 補 充 協
議



「賣方」 指 北 京 海 開 及 商 業 建 設，而
「賣方」亦可指北京海開或
商業建設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韓國龍先生、
王 少蘭 先生、商 建光 先生、石濤 先生 及林 代文 先生；
非執行董事薛黎曦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子華
先生、鄺俊偉博士及李強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韓國龍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